事项名称：特困供养人员审核（民政）

事项类别：公共服务事项

受理条件：

（一）【予以批准的条件】“三无“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，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。“三无”，也就是“无劳动能力；无生活来源；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”

（二）【不予批准的条件】不具备上述批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办理期限：承诺期限：20个工作日

受理材料：

1.申请书

2.身份证原件 

3.户口本原件 

4.佐证资料      

5.社保卡原件
